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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文〔2017〕22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安厚农场，工业园区、三平风景区管委会、县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我县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规范建筑服务业税收征管工作，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建筑业发展壮大十条措施的通知》（闽政〔2013〕44号）、《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建筑业加快发展的补充意见》（漳政综〔2016〕142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17年第11号）等精神，经县政府研究同意，在《平和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平政文〔2016〕160号）基础上，制定本补充意见。
一、扶持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
（一）国有投资(含国有投资占主导或控股地位)的概算4000万元以下的市政工程总承包工程、依法单独发包的概算1000万元以下的专业承包工程，以及概算1000万元以下的房屋建筑工程,可设定投标人为我县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施工企业。
（二）交通、水利、环保、土地整治、移民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占控股投资或集体资金200万元以下（不含200万元）的工程建设项目按《平和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平政文〔2016〕160号）第一条第(四)款执行,可以邀请本县建筑施工企业参加投标（土地整治项目仅适用水利或市政类总承包资质）。投资规模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参照本补充意见执行。
二、加强建筑服务业税收征管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17年第11号）第二条“建筑企业与发包方签订建筑合同后，以内部授权或者三方协议等方式，授权集团内其他纳税人（以下称“第三方”）为发包方提供建筑服务，并由第三方直接与发包方结算工程款的，由第三方缴纳增值税并向发包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与发包方签定建筑合同的建筑企业不缴纳增值税。发包方可凭实际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现就建筑服务业加强税收征管明确如下：
（一）凡在平和县提供跨县（区）建筑服务的纳税人，应在平和县设立项目部（或分公司），并办理相关证照，实行独立核算，就地缴纳或预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等地方税费。
（二）对全县建筑服务业税收实行源泉扣管办法。即：凡在平和县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人，应缴或应预缴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一律由建设单位（发包人）在支付工程款时负责代扣税款。对未履行代扣义务，造成税收流失，将由税务部门按相关税收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三、《平和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平政文〔2016〕160号）第三条款“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修改为“本实施意见从2016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止”。
本补充意见由平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解释。
本补充意见从2017年5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平和县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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